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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AC_A1_E5_85_AC_E5_c44_70766.htm 规范股票发行上市的

法律框架 目前我国规范股票发行上市的法律框架分为四个层

次： 其一是与发行上市相关的法律，主要包括《公司法》和

《证券法》。 其二是与发行上市相关的行政法规，主要包括

《股票发行与交易暂行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其三是中国证监会发布的部门规章，例如《关于进一步规范

股票首次发行上市有关工作的通知》（证监发行字[2003]116

号，以下简称116号文）。 其四是中国证监会的内部文件，例

如发行监管部的股票发行审核标准备忘录（第1至第17号，以

下简称《备忘录》）、会计部、法律部的专项意见等。 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法定条件 综合上述法律框架内的相关

规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法定条件包括： 1、发行

人必须是已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关于对拟公开发行

股票公司改制运行情况进行调查的通知》（证监发[1999]4号

），1999年开始，发行人必须改制成规范化的股份有限公司

并运行１年以后方可申请公开发行股票。这实际上取消了《

公司法》所规定的股份公司的募集设立方式。目前，股份公

司的设立通常采用发起设立或者有限责任公司变更设立两种

方式。 2、发行人前一次发行的股份已募足，并间隔一年以

上。 对该条件的理解应注意两点：其一，这里所指的“发行

”不包括送、转赠股本。其二，这里所指的“一年”是指12

个月，而非一个完整会计年度。 3、开业时间在三年以上，

最近三年连续盈利，并可向股东支付股利。 对该条件的理解



应注意三点：其一，根据116号文，自2004年1月1日起，发行

人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应当自设立股份公司之日

起不少于三年（36个月）；只有国有企业整体改制设立、有

限责任公司变更设立或经国务院批准豁免的发行人才可以连

续计算业绩。而且，最近三年内应当在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

变更和管理层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持续经营相同的

业务。如果最近三年出现重大资产重组行为，并且导致发行

人的业务发生重大变化的，需有关行为完成满三年后才能申

请发行上市。重大资产重组行为包括重大购买、出售、置换

资产、公司合并或分立、重大增资或减资等，但如果上述行

为未导致发行人的业务发生重大变化，则不受影响。 其二，

根据15号《备忘录》，“盈利”是指发行人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和不能合并会计报表的投资收益前后的净利润均为正数。 

其三，根据9号《备忘录》，“可向股东支付股利”的认定标

准是指发行人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资产负债表中“未分配利润

”为正数。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